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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第七章融资融券期限及息费
——第十九条 融资融券期限
将“每次展期时间不超过6个月，且乙方同一笔债务的存续期不超过3年（存续期已满3年，到期日期标的证券处于停牌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形除外，该种情形下，乙方可与甲方协商办理），且不得超过本合同终止日。”修改为“每次展期时间不超过6个月（到期日期标的证券处于停牌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形除外，该种情形下，乙方可与甲方协商办理），且不得超过本合同终止日。”

第九章 追加担保物及强制平仓
——第三十七条 追加担保物
将“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修改为“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闭市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

——第三十八条 强制平仓
将“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清算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修改为“当甲方信用账户当日（T日）日终闭市后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时”

第十一章 特殊事项的处理
——第五十八条
    将“国家有权机关依法对甲方信用证券账户记载的权益采取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的，乙方将了结甲方的融资融券交易，收回因融资融券所生对甲方的债权后，将剩余证券划转到甲方的普通证券账户，将剩余资金划转到其普通资金账户，并协助国家有权机关执行。”修改为“国家有权机关依法对甲方信用证券账户记载的权益采取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的，乙方将了结甲方的融资融券交易，收回因融资融券所生对甲方的债权后，将剩余证券划转到甲方的普通证券账户，并协助国家有权机关执行。乙方根据国家有权机关的通知或者其他法律文件可自行决定收回因融资融券所生对甲方的债权的处置方式。”
  
——第五十九条
将“甲方信用证券账户记载的权益被继承、财产分割、遗赠或赠与情形下，相关权利人应持有效法律文书向乙方申请了结甲方的融资融券交易，了结融资融券交易、乙方收回因融资融券所生对甲方的债权后有剩余证券或资金的，乙方将剩余证券划转到甲方普通证券账户，将剩余资金划转到甲方普通资金账户，并协助相关权利人办理有关继承、财产分割、遗赠或赠与手续。”修改为“第五十九条甲方信用证券账户记载的权益被继承、财产分割、遗赠或赠与情形下，相关权利人应持有效法律文书向乙方申请了结甲方的融资融券交易，了结融资融券交易、乙方收回因融资融券所生对甲方的债权后有剩余证券或资金的，乙方将剩余证券划转到甲方普通证券账户，并协助相关权利人办理有关继承、财产分割、遗赠或赠与手续。”

第十三章 通知与送达
——新增“第六十六条 通知与送达的效力：
（一）双方同意甲方在乙方所预留的联络方式中的送达地址持续适用于双方融资融券业务的合同履行期间、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期间。
（二）双方或人民法院为融资融券业务的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和争议解决，按前述
联络方式中的送达地址向对方邮寄、发送相关文书时，若发生送达不成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收件人身份不明、无人签收、地址不详、地址搬迁、长期未自取、电子数据被退回、拒收等），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按前述邮寄地址直接送达文书时，若发生送达不成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无人签收、地址不详、地址搬迁、拒收等），可以采用留置或张贴文书的方式送达，以留置或张贴文书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第十八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将“第九十二条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壹年。本合同到期日的壹个月前，双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到期终止本合同或者重新签订本合同；双方均未发出通知的，本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壹年；以此类推。”修改为“第九十三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壹年。本合同到期日的壹个月前，双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到期终止本合同或者重新签订本合同；双方均未发出通知的，本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壹年；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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